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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教财字„2020‟21号 

 
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各

普通高校、省属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： 

近期，省委巡视组和省审计厅在巡视、审计过程中，发现

部分学校“未足额提取资助经费”“超范围列支资助困难学生

经费”等问题，为切实做好问题整改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各级各

类学校资助经费的提取和使用，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文件规定，

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充分认识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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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以来，国家和我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建立了各

个学段全覆盖、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

的资助体系，有效地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应助尽助”目标。

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资助经费是资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校

内资助项目也是国家资助项目的重要补充，对于健全学生资助体

系、实施教育脱贫攻坚、促进教育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

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识资助工作的重要性，进一

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完善校内资助管理机制，不断创新资助

形式，确保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 

二、切实规范学生资助经费提取和使用 

财政部、教育部等部门•关于印发†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

法‡的通知‣（财科教„2019‟19 号）•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

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‣（赣府发„2007‟20 号）等

文件中，对各级各类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学生资助经费的比

例和用途都作了明确规定，要求公办普通高校、普通高中每年

分别按 4%-6%、3%-5%的比例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经费用于资助学

生；中等职业学校每年按一定比例从事业收入中提取资金用于

资助学生；民办学校每年按不少于 5%的比例从学费收入中提取

资金用于资助学生；幼儿园每年按 3%-5%的比例从事业收入中提

取资金用于减免和提供特殊困难补助。各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

我省文件规定足额提取学生资助经费。同时，要切实加强校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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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经费管理，制定和完善校内资助经费管理使用办法，实行

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。将校内资助经费的提取和使用纳入学校

年度预决算，明确经费计提标准和管理使用的程序及要求。充

分利用信息化、大数据进行分析，精准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情况，真正把资助资金用到符合条件的学生身上，发挥校内资

助经费使用效益。严格界定学生工作经费和校内资助经费的支

出范围，不得将与学生资助工作无关的学生管理经费充抵校内

资助经费支出。 

三、扎实做好校内资助管理工作 

各地、各校要把“立德树人”的根本任务融入学生资助工

作全过程，深入推进资助育人工作，不断探索和创新资助育人

新模式，建立健全资助育人工作机制。要持续做好资助宣传工

作，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，全面宣传资助政策和措施，解决好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困难。要强化资助工作日常监

管，把监管贯穿于资助工作全过程，紧盯关键节点、重点对象，

通过跟踪督查、随机抽查等方式，动态掌握工作进度，发现问

题及时督促解决。各地、各校要发挥教育内部审计作用，经常

性开展资助资金内部审计或专项调查，推动审计发现问题的整

改落实。 

四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

各学校要立即对 2015年以来学生资助经费提取和使用的规

范性开展一次自查自纠工作，没有足额提取或虽足额提取但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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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足额支出使用或使用不规范的学校，要抓紧时间整改，确保

今年年底前全部整改到位。各级教育部门要适时开展学校资助

经费足额提取、使用和整改工作的监督检查，一经发现问题，

要严肃查处。对于违反财经纪律的，按照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‣等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23日印发 


